附件2
永州市冷水滩区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

奖励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一、申报目标

通过实施生猪调出大县资金奖励项目，提高我区生猪综合生产能力，提升产业链水平，增强生猪养殖竞争力，实现绿色发展，为全面推进我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二、申报范围

项目申报主体：在我区注册的生猪养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项目实施地点：冷水滩区。

三、申报类别

（一）生猪产能调控项目；（二）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和标准化建设项目 ；（三）生猪无疫小区创建项目；（四）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暂存冷藏库建设项目；（五）粪污处理补助项目。
四、申报条件

（一）生猪产能调控项目

生猪养殖场2024年生猪出栏达1000头以上的；一次性引进良种母猪50头（含50头）以上的。
（二）生猪养殖场标准化创建和标准化建设项目 

1.今年申请并成功创建国家级、省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的。

2.新建、扩建栏舍面积1000平方米（含1000平方米）以上、相关用地环评等手续齐全，今年完成投产的。

（三）生猪无疫小区创建项目

2024年申请并成功创建生猪无疫小区的。

（四）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暂存冷藏库建设项目
在今年10月底以前完成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暂存冷藏库建设，可以投入使用的。
粪污处理补助项目

养殖场的粪污处理设施存在隐患、影响生态环境，需要对粪污处理设施进行提质改造、粪污转运的。
五、申报材料

养殖场（户）自主申报，填写项目申请表，经乡镇动物防疫站、乡镇人民政府初审，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项目。

　　（一）根据国家检疫系统确定生猪出栏量;良种引进必须提供引种系谱、合同、发票、出场、进场照片及检疫证明等材料。　　　　　　

（二）畜禽养殖标准化场和生猪无疫小区创建以农业农村部和省农业农村厅公告文件为依据；标准化建设项目需提供相关用地、环评等各种手续资料及物资采购合同、票证等。

（三）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暂存冷藏库建设项目需提供设备设施采购合同、票证等。

（四）粪污处理补助项目由养殖场提供粪污设施采购合同、清单、发票及粪污处理转运的粪污数量、时间、承运人姓名、粪污消纳地、处理资金发票等。

六、申报审批程序

项目实施单位向所在地乡镇动物防疫站、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乡镇动物防疫站、乡镇人民政府对项目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向区农业农村局（区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推荐；

区农业农村局（区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对项目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经党组研究决定，对符合项目实施条件的养殖场，向社会公示；

公示无异议的项目，经农业农村局（区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财政局审核验收合格后，予以资金奖励补助。

七、申报时间

本申报指南自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截止。

八、联系方式

永州市冷水滩区农业农村局（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联系人：陶小元

联系电话：0746-8219069

请各乡镇政府（动物防疫站）通知有关生猪产业单位按照申报指南要求，积极组织申报，确保项目质量，推动我区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